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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源环保”、“发行人”、“公司”或
“本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公司提醒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初期
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释义相同。

本上市公告书“报告期”指：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度。
本上市公告书数值通常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

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二、科创板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而言，上
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

上市后的前５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２０％。 上海证券交
易所主板、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中小板、 创业板的新股上市首日涨幅限制
４４％，上市首日跌幅限制３６％，次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为１０％。 科创板进一步
放宽了对股票上市初期的涨跌幅限制，提高了交易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３６个月或１２个月，保荐机构跟投

股份锁定期为２４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６个月。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７，２９３，５００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数量为２４，４１９，９８３股，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２２．７６％，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未来股价下跌的风险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

为Ｃ３５ 专用设备制造业。 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４日（Ｔ－３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４４．６２倍。公司本次发行市盈率为２５．５６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低于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但未来仍可能存在
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融资融券风险
科创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

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
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
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
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
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
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
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特别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科创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并认真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章节的全部内容。本公司特别提醒
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一）公司业务经营中无自主生产环节的风险
公司经营活动中无自主生产环节，生产及服务依靠外购、外协，其中整套

水处理系统所需通用设备和材料由公司直接对外采购； 非标设备由协作集成
厂家生产提供，协作集成厂家根据公司提供的设计图纸，并在公司委派人员的
技术指导和监造下，进行非标设备的定制化生产及协作集成。 报告期内，公司
协作集成及外协成本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重分别为２９．５３％、１９．７０％和１３．３１％。

虽然公司与主要协作集成厂家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 但如果主要
协作集成厂家不能继续为公司提供定制采购和协作集成服务， 公司将需要临
时更换协作集成厂家，可能会对生产供应及时性、产品质量稳定性等产品生产
采购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工程承包业务（ＥＰＣ）中公司通过工程施工供应商完成安装施工部
分。 公司的工程承包业务（ＥＰＣ）包括方案设计、设备及系统集成、工程施工等
内容。工程施工服务系工程承包业务（ＥＰＣ）中所包含的一项附带业务，包括土
建及安装等。 工程施工过程中，公司委派人员持续跟进工程质量，确保质量符
合客户标准， 但是公司仍面临工程施工方出现施工质量问题或无法按期完成
的风险。

（二）下游行业集中于电力行业且客户集中度高，非电行业业务开拓的风
险

现阶段，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火电行业，且客户集中度较高，报告期内，公
司来自于电力行业的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８７．１０％、５９．３４％和
８７．０３％。同时，火电厂上网电价和煤炭价的调整会影响火电厂的经营业绩和建
设及改造需求，进而影响公司的业务开拓情况和应收账款回款速度。由于该调
整受到行业政策、宏观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上述因素发生了不利
变动，则会对公司的业务开拓情况和应收账款回款速度等事项产生不利影响。

除火电行业外，公司正积极拓展核电、化工、金属制品等行业的客户，但目
前在火电行业的客户集中度依然较高。 如公司未来不能有效拓展水处理领域
的其他市场份额，不能使收入来源多样化，由于公司产品与下游火电行业产业
的相关度较高，一旦火电行业的采购减少，下游火电行业产业的波动和集中的
风险可能影响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三）火电水处理行业竞争激烈、公司市场份额较低的风险
火电水处理市场参与主体较多，竞争较为激烈。同时电厂水处理服务内容

较为宽泛，大部分行业内企业由于技术储备或者自身专业定位的限制，均专注
于其中某一项或者某几项系统设备，使得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较低。公司火电
行业的产品市场份额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分别约为１．２８％－２．３６％、１．３５％－
２．４７％和２．５５％－４．６７％。 未来，在环保整治力度不断升级、环保投入不断增加的
大环境下，具有技术及研发优势、专业化服务优势、品牌优势的优质企业会进
一步脱颖而出，大型企业也会有更多的市场机会。若公司不能继续保持在技术
及研发等方面的竞争优势，抓住行业发展机遇，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将可
能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华能集团及其关联方对公司持续经营影响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合计占当期营业收入的５２．３０％、

５９．６１％和７５．８４％， 其中向华能集团下属公司销售收入分别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１．７４％、２１．６４％和５８．１８％。 华能集团通过海宁华能间接持有公司０．２３％的股份，
并且最近一年单一客户华能集团收入占比超过５０％，客户集中度高。 截至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在手订单金额总计１９，９０５．２４万元，其中华能集团订单总计
８，７０３．６８万元，占比４３．７３％。 若华能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合作减少，且公司
不能持续拓展新的客户，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将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五）收入存在季节性波动的风险
公司项目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各季度获得的项目数量、规模不同，

不同规模和不同类型的项目执行周期也不同， 从而使得各季度完成的项目数
量、规模不同。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收入来自于电力行业，电力企业采购具有一
定的季节性，受北方冬季施工、春节假期等影响，很多项目集中在第４季度完成
发货或施工，导致公司第４季度收入占比较高。此外，公司上半年受春节假期影
响，１、２月完成项目较少，主要集中在３月以后发货或者施工。因此，公司营业收
入存在季节性波动。

同时由于公司主要业务模式为设备及系统集成、工程承包，各季度确认收
入主要受当期完成的项目数量、 规模大小等影响， 一般各季度间不会均匀分
布。因此，公司相对单一的业务模式也可能会导致公司各季度收入和业绩存在
一定波动的风险。

（六）应收账款上升的收款风险
公司对下游客户采用按合同分段收款的结算方式，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

收账款账面净值占公司流动资产比重较高， 分别为６３．１０％、６４．６６％和５７．９６％，
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分别为５９．８６％、６１．７６％和５３．４４％。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
为１．１７、１．０９和１．０５，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主要受公司收入存在季节性波动，
报告期内第四季度收入占比较高影响。 公司报告期各期末账龄在一年以内的
应收账款占比分别为７５．６９％、６３．０９％和５８．６６％， 随着公司营业收入规模扩大，
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呈变长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总额合计８４，９２３．３６万元，截至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３１日已收回金额５２，７１７．８２万元，占比６２．０８％；未收回金额３２，２０５．５４万
元，占比３７．９２％，其中逾期未收回金额１５，３１２．００万元，占比１８．０３％。截至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３３，６０４．２６万元，截至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已收回
２，１８０．１４万元，尚有３１，４２４．１２万元未收回。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均主要来自于电力行业，公司电力行
业客户主要为各大发电集团下属全资或控股公司，如为新建电厂，尚处于筹建
期，其项目投资、资金预算及支出通常由上级决策及划拨；如为已有电厂，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其项目投资、资金预算及支出通常为自筹。各大发电集团的信
用状况及付款能力不代表单个电厂的信用及付款能力。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扩
大，报告期内应收账款持续增长，若公司应收账款收款措施不力、下游客户经
济形势发生不利变化或个别客户财务状况恶化将可能导致公司无法及时收回
货款，对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七）公司资产被抵押和质押带来的持续经营能力风险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抵押所有房屋产权用于银行借款，担保最高

本金余额为５，０００．００万元；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被质押的应收账款余额为２，
２９７．７５万元，占应收账款余额６．８４％。 公司上述被抵押和质押的资产主要是房
产和应收账款，是公司生产经营必不可少的资产。 若公司不能及时、足额偿还
相应银行借款，将面临抵押权人依法对资产进行限制或处置的风险，或因偿还
上述债务导致的公司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上述情况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带来不利影响。

（八）经营性现金流为负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２，７９２．１１万元、－２，４４３．２３
万元和３，７３５．１２万元。 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
续为负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业务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受公司与上下游结算
政策影响，成本产生的现金流出早于收入产生的现金流入，从而使得在此阶段
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如未来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负的情况仍出现并持续，公司可能会存在营运资金紧张的风险，进而可能会对
公司业务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九）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对经营模式的改变及转型的风险
公司部分募集资金将投资于智能系统集成中心建设项目，该项目实施后，

公司生产组织方式将发生部分变化，由目前的“非标设备定制采购、协作集成”
方式转变为“核心部件自主生产及自主组装集成”的方式。 若公司不能有效地
组织各项生产资源，将可能存在由于生产方式部分改变带来的生产管理风险。

（十）公司ＥＰ业务若无法通过性能验收需按合同承担相应责任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电力行业的设备及系统集成业务（ＥＰ）受电厂项目整体建

设进度影响，自到货验收至性能验收时间较长且通常在１年以上。
根据ＥＰ业务合同或技术协议约定，客户首次性能验收完成后，如所有指

标参数均已达到技术约定，公司合同设备通过性能验收；如部分指标参数由于
公司原因未达到技术约定，公司应采取措施消除，包括对合同设备中存在问题
的部件进行必要的修理、改进或更换，因维修、改进或更换问题部件产生的费
用由公司承担，同时客户将与公司约定进行第二次性能验收。

客户第二次性能验收完成后，如所有指标参数均已达到技术约定，公司合
同设备通过性能验收；如由于公司原因少量指标参数仍达不到技术约定，公司
应对存在问题的部件进行维修、改进或更换直到消除问题，因维修、改进或更
换问题部件产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同时客户视合同约定和性能验收情况向
公司收取违约金，例如若某项指标参数未达到技术约定，违约金金额通常为合
同金额的０．５％－１％左右，若存在多项指标参数未达到技术约定，累计违约金金
额通常不超过合同金额的１０％。

因此，公司若无法通过性能验收，需按合同承担相应责任。 公司ＥＰ项目售
后服务期间，若因维修、改进或更换问题部件产生相关费用，于实际发生时冲
减已计提的售后服务费；若因性能测试指标参数未达到技术约定，根据合同约
定支付的违约金，于实际发生时计入营业外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ＥＰ项目未发
生首次性能验收未通过的情形，不存在违约赔偿的情况。

（十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公司客户主要集中在电力行业，并往化工、金属制品等非电行业工业水处

理领域拓展。目前，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暂不构成
不利影响， 但不能排除后续疫情变化及相关产业传导等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另外，公司客户及目标客户可能受到整体经济形势或自身生产经营
的影响，未来可能对公司款项的收回、业务拓展等造成不利影响。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江苏京源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６９号），同意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注册申请。 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

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２０２０〕９１号文）

批准。 本公司发行的Ａ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证券简称为“京
源环保”，证券代码为“６８８０９６”；其中２，４４１．９９８３万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起
上市交易。

二、公司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
（三）股票简称：京源环保
（四）股票代码：６８８０９６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１０７，２９３，５００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２６，８３０，０００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２４，４１９，９８３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８２，８７３，５１７股
（九）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１，３４１，５００股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项目 发行前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限售期

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

李武林 １，５９３．００ ３６个月

和丽 １，１７７．７５ ３６个月

华迪民生 ７６７．００ １２个月

华美国际 ５４０．００ １２个月

季勐 ４７２．００ １２个月

季献华 ４５２．００ １２个月

灿荣投资 ４００．００ 自入股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起３６个月

海宁华能 ３５０．００ １２个月

铭旺景宸 ３０６．５０ １２个月

中冀汇信 ３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苏海娟 ２６５．５０ １２个月

华祺节能 ２５０．００ １２个月

和源投资 ２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中茂节能 １５５．００ １２个月

智汇通盛 １５０．００ １２个月

姜钧 １４７．５０ １２个月

钟格 １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广州星河湾 １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姚志全 ９７．００ １２个月

杨欢 ６０．００ １２个月

贺士钧 ４０．００ １２个月

徐凯 ２５．１０ １２个月

谢利霞 ２３．６０ １２个月

古井新财富 ２０．００ １２个月

冉克宁 １９．３０ １２个月

包航 １４．７５ １２个月

曾振国 １４．７５ １２个月

仇常平 ２．９０ １２个月

杨金宝 ２．００ １２个月

李承龙 ０．４０ １２个月

曹齐 ０．２０ １２个月

许松 ０．１０ １２个月

合计 ８，０４６．３５ －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

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１、 平安磐海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２４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２、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

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本次发行承诺限售６个月的账户数量为２４５个，所持股
份数量为１，０６８，５１７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６．９９％，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１９％，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３．９８％。

（十三）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四）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及公开发行后达

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一）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发行人选择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规则》第二十二条

规定的上市标准中的第（一）项标准：“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两
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
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１亿元”。

（二）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２，６８３．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发行价格为１４．３４

元 ／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１０，７２９．３５万股， 发行完成后的总市值为１５．３９亿
元，不低于１０亿元。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
告》，发行人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孰低者）分别
为５，１５６．０８万元、６，０１９．５４万元，合计净利润为１１，１７５．６３万元；公司２０１９年的营
业收入为３２，３９０．４７万元。

综上，发行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二十二条规
定的上市标准中的第（一）项规定的市值及财务指标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Ｊｉａｎｇｓｕ Ｊｉｎｇｙｕ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Ｌｔｄ．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８，０４６．３５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武林
成立日期：１９９９年３月３０日，于２０１４年４月９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通崇川路１号９幢１楼
经营范围：水处理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安装；环保成套设备、机

电设备、自动化与工业过程自动化系统集成的研制、生产、销售和安装；环境污
染防治工程设计、治理和施工；防腐系列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售；计算机技术

开发与应用；生活污水、工业污水治理；环保、水处理、市政公用领域的项目开
发、建设、管理；生态环境治理；土壤治理及修复；上述技术服务及信息咨询；自
营和代理上述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范围中涉及制造、生产的另设分支机构经营）。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工业水处理领域，依托工业废水
电子絮凝处理技术、 高难废水零排放技术和高难废水电催化氧化技术等自研
核心技术， 主要向大型企业客户提供工业水处理专用设备的研发、 设计与咨
询、集成与销售以及工程承包业务。

所属行业：Ｃ３５专用设备制造业
电话号码：０５１３－８５３３２９２９
传真号码：０５１３－８５３３２９３０
互联网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ｓｊｙｅｐ．ｃｏｍ ／
电子信箱：ｓｕｈａｉｊｕａｎ＠ｊｓｊｙｅｐ．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苏海娟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后，李武林直接持有公司１４．８５％的股份，其配偶和丽直接持有公

司１０．９８％的股份，通过和源投资间接持有公司０．５３％的股份，直接及间接合计
持有公司２６．３６％的股份。 李武林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和丽担任公司董
事，二人于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０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能够对公司经营管理和决
策施加重大影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武林先生，董事长，１９７２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
中国地质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南通市第十二届政协委
员。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６年６月，任深圳莱宝真空技术有限公司（现“深圳莱宝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任北京加能帝亚水工技
术设备开发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历任京源有限销售
部经理、 副总经理；２００８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 任京源有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１４年４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和丽女士，董事，１９６７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河南
省教育学院政治教育专业，大专学历。 １９８７年９月至１９９０年８月，任河南省唐河
县第九高级中学教务处教师；１９９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历任河南省唐河县上屯
镇第二初级中学英语老师、京源有限出纳、南通中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京源有限财务经理；２０１４年４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二）本次发行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
本次发行后，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

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情况及持有发行人股票的
情况

（一）董事基本情况
截至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共有董事９名，其中独立董事３名。发行人董

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任职期间 提名人

１ 李武林 董事长 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 董事会

２ 和丽 董事 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 董事会

３ 季勐 董事 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 董事会

４ 季献华 董事 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 董事会

５ 苏海娟 董事 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 董事会

６ 王宪 董事 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 董事会

７ 赵平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４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 董事会

８ 徐杨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４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 董事会

９ 曾小青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８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 董事会

（二）监事基本情况
截至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发行人共有监事３名， 其中包括１名职工代表监

事。 发行人监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任职期间 提名人

１ 曾振国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７年４月至２０２０年４月 监事会

２ 吴丽桃 监事 ２０１８年４月至２０２０年４月 监事会

３ 徐俊秀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７年４月至２０２０年４月 职工代表大会

（三）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共有高级管理人员５名。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任职期间

１ 李武林 总经理 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
２ 季献华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
３ 李国汇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
４ 苏海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
５ 钱烨 财务负责人 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

（四）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共有核心技术人员６名。 发行人的核心技

术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１ 李武林 董事长、总经理

２ 季献华 董事、副总经理

３ 徐俊秀 监事、采购中心总监

４ 姚志全 总工程师

５ 李宽 研发技术中心总监

６ 王辰 研发技术中心工艺主任工程师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发行人股票和债券的
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发行人
股票情况如下：

１、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姓名 职务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李武林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１，５９３．００ １４．８５
和丽 董事 １，１７７．７５ １０．９８
季勐 董事、广州分公司负责人 ４７２．００ ４．４０

季献华 董事、副总经理、北京分公司负责人、核心技术人员 ４５２．００ ４．２１
苏海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６５．５０ ２．４７
曾振国 监事会主席、运营管理中心总监 １４．７５ ０．１４
姚志全 总工程师、核心技术人员 ９７．００ ０．９０

合计 ４，０７２．００ ３７．９５

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姓名 职务 间接持股主体 间接持股比例（％）

和丽 董事

和源投资

０．５３
季献华 董事、副总经理、北京分公司负责人、核心技术人员 ０．１９
曾振国 监事会主席、运营管理中心总监 ０．１４
徐俊秀 职工监事、采购中心总监、核心技术人员 ０．０７
李国汇 副总经理 ０．３７
钱烨 财务负责人 ０．０９
李宽 研发技术中心总监、核心技术人员 ０．０７

王宪 董事
华迪民生 ５．７５
灿荣投资 ０．０５

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以
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 上述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票的限售安排详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股份
的承诺”的相关内容。

截至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不存在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本次公开发行前已经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
和源投资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２０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后的持股

比例为１．８６％，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和源投资的人员构成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现任职务 入职时间

１ 和丽 ２８．５０ 董事 ２００２年３月
２ 李国汇 ２０．００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３ 季献华 １０．００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４ 曾振国 ７．５０ 监事会主席、运营管理中心总监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５ 钱烨 ５．００ 财务负责人 ２００９年３月
６ 徐俊秀 ４．００ 监事、采购中心总监、核心技术人员 ２００８年６月
７ 姚钡 ４．００ 资本发展部经理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８ 郭涛 ４．００ 项目管理部经理 ２００８年４月
９ 李宽 ４．００ 研发技术中心总监、核心技术人员 ２０１４年２月
１０ 葛小彦 ４．００ 采购部经理 ２０１３年４月
１１ 金玺 ２．５０ 营销部经理 ２０１１年８月
１２ 李锦余 ２．５０ 审计部经理 ２０１７年５月
１３ 周宇亮 ２．５０ 总经理助理兼综合管理中心总监 ２０１７年３月
１４ 严峰 １．５０ 工程管理部经理 ２０１１年２月

合计 １００．００ －

关于员工持股平台股份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
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五、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总股本为８，０４６．３５万股，本次公开发行２，６８３．００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１％。

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一、限售流通股

李武林 １５，９３０，０００ １９．７９８ １５，９３０，０００ １４．８４７ ３６个月

和丽 １１，７７７，５００ １４．６３７ １１，７７７，５００ １０．９７７ ３６个月

华迪民生 ７，６７０，０００ ９．５３２ ７，６７０，０００ ７．１４９ １２个月

华美国际 ５，４００，０００ ６．７１１ ５，４００，０００ ５．０３３ １２个月

季勐 ４，７２０，０００ ５．８６６ ４，７２０，０００ ４．３９９ １２个月

季献华 ４，５２０，０００ ５．６１７ ４，５２０，０００ ４．２１３ １２个月

灿荣投资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４．９７１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７２８ 自入股工商变更登
记之日起３６个月

海宁华能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４．３５０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３．２６２ １２个月

铭旺景宸 ３，０６５，０００ ３．８０９ ３，０６５，０００ ２．８５７ １２个月

中冀汇信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７２８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９６ １２个月

苏海娟 ２，６５５，０００ ３．３００ ２，６５５，０００ ２．４７５ １２个月

华祺节能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３．１０７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２．３３０ １２个月

和源投资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８６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６４ １２个月

中茂节能 １５５００００ １．９２６ １５５００００ １．４４５ １２个月

智汇通盛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８６４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８ １２个月

姜钧 １，４７５，０００ １．８３３ １，４７５，０００ １．３７５ １２个月

钟格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９３２ １２个月

广州星河湾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９３２ １２个月

姚志全 ９７０，０００ １．２０６ ９７０，０００ ０．９０４ １２个月

杨欢 ６００，０００ ０．７４６ ６００，０００ ０．５５９ １２个月

贺士钧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４９７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３７３ １２个月

徐凯 ２５１，０００ ０．３１２ ２５１，０００ ０．２３４ １２个月

谢利霞 ２３６，０００ ０．２９３ ２３６，０００ ０．２２０ １２个月

古井新财富 ２００，０００ ０．２４９ ２００，０００ ０．１８６ １２个月

冉克宁 １９３，０００ ０．２４０ １９３，０００ ０．１８０ １２个月

包航 １４７，５００ ０．１８３ １４７，５００ ０．１３７ １２个月

曾振国 １４７，５００ ０．１８３ １４７，５００ ０．１３７ １２个月

仇常平 ２９，０００ ０．０３６ ２９，０００ ０．０２７ １２个月

杨金宝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２５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１２个月

李承龙 ４，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４，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１２个月

曹齐 ２，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２，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１２个月

许松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２个月

平安磐海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 － １，３４１，５００ １．２５０ ２４个月

网下限售账户 － － １，０６８，５１７ ０．９９６ ６个月

小计 ８０，４６３，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８２，８７３，５１７ ７７．２４１ －
二、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２４，４１９，９８３ ２２．７５９ －
小计 － － ２４，４１９，９８３ ２２．７５９ －
合计 ８０，４６３，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２９３，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发行人控股股东、持股５．００％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不存在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况。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２４，１０９户，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１ 李武林 １，５９３．００ １４．８４７ ３６个月

２ 和丽 １，１７７．７５ １０．９７７ ３６个月

３ 华迪民生 ７６７．００ ７．１４９ １２个月

４ 华美国际 ５４０．００ ５．０３３ １２个月

５ 季勐 ４７２．００ ４．３９９ １２个月

６ 季献华 ４５２．００ ４．２１３ １２个月

７ 灿荣投资 ４００．００ ３．７２８ 自入股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３６个月

８ 海宁华能 ３５０．００ ３．２６２ １２个月

９ 铭旺景宸 ３０６．５０ ２．８５７ １２个月

１０ 中冀汇信 ３００．００ ２．７９６ １２个月

合计 ６，３５８．２５ ５９．２６０ －

六、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无发行人及高管

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一）跟投主体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跟投主体

为保荐机构另类投资子公司平安磐海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二）跟投数量
平安磐海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

销业务指引》第十八条规定确定本次跟投的股份数量和金额。平安磐海资本有
限责任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１９，２３７，１１０元， 本次获配股数１，
３４１，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

（三）限售安排
平安磐海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获得本次配售股票的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２４个月。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２，６８３．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原公司股东不公开发

售其所持有的股份。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４．３４元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１元 ／股。
四、市盈率
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２５．５６倍。 （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

益按照２０１９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２．１６倍。 （按照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

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０．５６元 ／股。 （以２０１９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６．６４元 ／股。 （以２０１９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３８４，７４２，２００．００元。
（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对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大华验字［２０２０］０００１１１
号《验资报告》。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４，１９９．４２万元（发行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明细构

成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２，６９３．２０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４１５．４０
３ 律师费用 ５６６．０４
４ 本次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６６．９８
５ 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用 ５７．８０

合计 ４，１９９．４２

注：本次发行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费用因四舍五入可能存
在尾数差异。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３４，２７４．８０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２４，１０９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

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２，６８３．００００万股。 其中，最终通过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的股票数量为１３４．１５００万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２９．３０００万股，其
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１，５２９．３０００万股，放弃认购数量为０股；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１，０１９．５５００万股，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１，０１８．２３２４万股，放弃认购
数量为１．３７１６万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１．３７１６万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３１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９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７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大华审字［２０２０］０００２３６号”《审计报告》。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
了详细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

一、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业绩预计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预计２０２０年一季度营业收

入约为２，７００．００万元至３，０００．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１１．２９％至２３．６６％；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３８７．００万元至４２０．００万元， 同比增长１０．８４％至２０．２９％；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３７０．００万元至４０３．００
万元，同比增长５．９６％至１５．４１％。

上述２０２０年一季度业绩情况为公司初步测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
阅，且不构成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情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公司

经营模式、主要产品及服务、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税收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更，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
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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